DB50/T XXXX—XXXX
DB50/T XXXX—XXXX

附件1

	ICS
	[bookmark: ICS]65.020.20

	CCS
	[bookmark: CSDN]B 25


	[bookmark: _Hlk26473981][image: ]50


[bookmark: c2]重庆市地方标准
[bookmark: 文字1][bookmark: NSTD_CODE_F][bookmark: NSTD_CODE_B]DB50/T XXXX—XXXX
[bookmark: OSTD_CODE]代替DB 50/661-2016


[bookmark: CSTD_NAME]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bookmark: ESTD_NAME]     


[bookmark: 下拉1]
[bookmark: CMPLSH_DATE]     
[bookmark: 下拉2]
[bookmark: PLSH_DATE_Y][bookmark: PLSH_DATE_M][bookmark: PLSH_DATE_D]XXXX - XX - XX发布
[bookmark: CROT_DATE_Y][bookmark: CROT_DATE_M][bookmark: CROT_DATE_D]XXXX - XX - XX实施
[bookmark: fm]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

Q/LB.□XXXXX-XXXX


2
[bookmark: _Toc226647406][bookmark: BookMark2]目次
目次	I
前言	II
[bookmark: _GoBack]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2
4 含VOCs原辅材料要求	4
5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4
6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7
7 台账记录要求	7
8 监测要求	8
9 实施与监督	10
附录A（规范性）吸附剂（活性炭）更换和技术指标要求	11


[bookmark: _Toc226647407]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DB50/T XXXX—XXXX
DB50/T XXXX—XXXX

1
1
[bookmark: BookMark4]

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bookmark: _Toc22664740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31619]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和实施与监督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汽车维修企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汽车维修企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bookmark: _Toc226647409][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3332][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142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43 胶粘剂术语
GB/T 13173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739.1 汽车维修开业条件 第1部分：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GB/T 16739.2 汽车维修开业条件 第2部分：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业户
GB/T 16758 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20001.1 标准编写规则一第1部分：术语
GB24409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GB 33372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bookmark: _Hlk17472925]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 38508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HJ 38 固定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56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 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 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 热脱附/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 质谱法
HJ 819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HJ 944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101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261 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系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
HJ 1286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3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催化氧化-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HJ 13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HJ2026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WS/T 757局部排风设施控制风速检测与评估技术规范
JT/T324 汽车喷烤漆房
[bookmark: _Toc825][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226647410]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汽车维修企业 vehicle maintenance repair plant 
从事汽车修理、维护和保养服务的企业。本文件中汽车维修企业指符合GB/T16739.1或 GB/T16739.2的要求并含有涂装工序的企业或业户，不包括从事油罐车、化学品运输车等危险品运输车辆维修的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在表征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采用非甲烷总烃（NMHC）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非甲烷总烃 non-methane hydrocarbons（NMHC） 
采用规定的监测方法，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有响应的除甲烷外的气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以碳的质量浓度计。

    VOCs物料 VOCs-containing materials
包括但不限于汽车维修企业生产过程使用的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10%的涂料、稀释剂、固化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和产生的废料(渣、液)。
本文件中的含VOCs原辅材料、含VOCs物料等术语的含义与VOCs物料相同。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密闭 closed/close
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封闭 sepatate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物料、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的状态或作业方式。在保证安全前提下可以封闭的区域或建筑物，该封闭区域或封闭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涂料 coating material
液体、糊状或粉末状的一类产品，当其施涂到底材上时，能形成具有保护、装饰和/或其它特殊功能的涂层。

    清洗剂 cleaning agent
在工业生产和服务活动中，利用化学溶解、络合、乳化、润湿、渗透、分散、增溶、剥离等原理，去除装置、设备、设施、产品表面的污垢(包括油脂、涂料、油墨、胶质、积碳、粉尘等)而使用的液体化学品或制剂。

    胶粘剂adhesive
通过物理或化学作用，能使被粘物结合在一起的材料。

    喷漆烤房 spray and baking booth
用于汽车车身涂装修复的封闭式作业设备。

    排气筒高度 stack height
自排气筒（或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单位为 m。

    施工状态 application condition
在施工方式和施工条件满足相应涂料技术说明书中的要求，涂料所有组分混合后，可以进行施工的状态。

    现有企业 existing facility
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或备案的汽车维修企业。
注：已建成投产指已依法履行环评相关手续后建成投产，或者不需办理环评手续建成投产的汽车维修企业。

    新建企业 new facility
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或备案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汽车维修企业。不需要办理环评手续的建设项目，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建成投产的属于新建汽车维修企业。

    处理效率 treatment efficiency
污染物经污染处理设施处理后的排放量削减百分比，根据同步检测污染处理设施进口和出口污染物单位时间排放量进行计算。
[bookmark: _Toc226540626][bookmark: _Toc226647411]含VOCs原辅材料要求
4.1 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现有企业自202X年X月X日起，汽车维修过程中使用的处于施工状态下涂料中VOCs含量限值和测试方法应符合GB/T 38597规定的要求，GB/T 38597中未做规定的，应符合GB 24409规定的要求。
4.2 溶剂型哑光清漆[光泽（60°）≤60单位值]、溶剂型底色漆等涂料产品，目前暂无低VOCs含量的溶剂型涂料产品，但考虑到该产品在溶剂型涂层体系的配套性需求是必不可少的，VOCs含量的限量值应符合相应产品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VOCs项目的技术要求。。
4.3 当涂料产品适用于多种场合时，按最严格的限量值执行。
4.4 汽车维过程中修使用的清洗剂VOCs含量限值和测试方法应符合GB 38508规定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6540627][bookmark: _Toc226647412]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1 新建企业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现有企业自202X年X月X日起，执行表1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
表1 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监控位置

	苯
	0.5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苯系物
	10
	

	NMHC
	20
	

	颗粒物
	10
	


[bookmark: _Hlk185784662]5.2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2 kg/h（其他区≥3kg/h）时，VOCs处理设施对NMHC的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采用的全部原辅材料均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5.3 VOCs污染处理设施对NMHC处理效率按照公式（1）计算。当污染处理设施为多级串联处理工艺时，处理效率为多级处理的总效率，即以第一级进口为“处理前”，最后一级出口为“处理后”进行计算；当污染处理设施处理多个来源的废气时，应以各来源废气进入处理设施的污染物总量为“处理前”，以污染处理设施最终出口为“处理后”进行计算；当污染处理设施有多个排放出口，则以各排放出口的污染物总量为“处理后”。
                             （1）
式中：η——污染物处理设施处理效率，%；
——处理设施处理前NMHC排放速率，kg/h；
——处理设施处理后NMHC排放速率，kg/h；
——处理设施处理前NMHC排放浓度，mg/m3；
——处理设施处理后NMHC排放浓度，mg/m3；
——处理设施处理前标准状态下干排气量，m3/h；
——处理设施处理后标准状态下干排气量，m3/h；
5.4 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除满足表1的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外，还需对排放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进行控制，达到表2规定的限值。利用符合VOCs燃烧（焚烧、氧化）条件和安全要求的锅炉、工业炉窑、固废焚烧炉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还应满足相应排放标准的控制要求。


表2 燃烧装置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二氧化硫
	35
	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排气筒

	氮氧化物
	50
	


[bookmark: OLE_LINK3]5.5 进入VOCs燃烧（焚烧、氧化）装置的废气，向燃烧（焚烧、氧化）装置内或在其后端补充空气的，排气筒中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公式（2）换算成基准含氧量为 3%的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不向燃烧（焚烧、氧化）装置内及其后端补充空气的（燃烧器的助燃空气不属于补充空气的情形），以实测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但装置出口烟气含氧量不得高于装置进口废气含氧量。利用锅炉、工业炉窑、固废焚烧炉焚烧处理有机废气的，烟气基准含氧量按其排放标准规定执行。
		（2）
式中：——NMHC基准排放质量浓度，mg/m3；
——实测NMHC排放质量浓度，mg/m3；
——干烟气基准含氧量，%；
——实测的干烟气含氧量，%；
吸附、吸收、冷凝、生物、膜分离等其他非焚烧类VOCs处理设施，以实测NMHC浓度作为达标判定依据，不得人为稀释排放。
5.6 喷烤漆房宜采用电加热装置，利用锅炉、工业炉窑、固废焚烧炉焚烧等设施的热烟气对喷烤漆房进行间接加热的，应针对加热设施设置专门的废气排气筒，避免烘烤废气与热烟气混合排放。加热炉排气筒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应符合GB 13271的要求，试车尾气排放应符合GB 16297的要求。
5.7 排气筒具体高度及距周围建筑物的距离按批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且不应低于15m（有安全考虑或其他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排气筒高度低于15m时，有组织排放要求按照表1、表2限值的50%执行。
5.8 废气收集和处理系统应符合GB/T 16758、WS/T757等相关技术规范和导则的要求。。
5.9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先于生产工艺设备运行，后于生产工艺设备关闭。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投入使用。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主要操作参数。
5.10 当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简排放时，应在废气混合前进行监测，并执行相应的排放控制要求；若可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对混合后的废气进行监测，则应执行各排放控制要求中最严格的规定。当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简排放时，应在废气混合前进行监测，并执行相应的排放控制要求；若可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对混合后的废气进行监测，则应执行各排放控制要求中最严格的规定。
5.11喷漆烤房采用更换式吸附处理工艺的，吸附剂的充填量或厚度应满足相关标准或规范的要求，吸附剂应充填均匀，防止沟流、短路。吸附剂（活性炭）更换和技术指标应满足附录A的要求。吸附剂的选择应符合HJ 2026的相关规定。
5.12 汽车维修企业不应设置废气排放旁路、不得稀释排放。
[bookmark: _Toc226647413][bookmark: _Toc226540628][bookmark: _Toc29810631]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6.1 新建企业自文件实施之日起，现有企业自202X年X月X日起，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VOCs浓度应执行表3规定的限值。
表3 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mg/m3  
	污染物项目
	苯
	苯系物
	颗粒物
	NMHC

	限值含义
	监控点处1小时（或1小时内）平均浓度值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排放限值
	0.1
	1
	1
	2
	8


6.2 钣金应在专门的钣金工位进行，钣金工位需配置除尘设备，钣金全过程开启除尘设备进行收集处理。
6.3 涂料、稀释剂、固化剂、清洗剂等VOCs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或储罐中。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采取密闭措施，在物料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VOCs物料的转移和输送过程应保持密闭。
6.4 调漆工序应在专门的调漆室内操作，安装集气系统将产生的废气导入VOCs处理设施。
6.5 打腻子、喷漆、烘干、流平作业应采用密闭设备或采取封闭措施，产生的废气应收集并导入VOCs处理设施。
6.6 喷枪清洗应在密闭空间内进行或采用专用的密闭喷枪清洗设备，产生的废气应收集并导VOCs处理设施，清洗后的废液应密闭收集处理。
6.7 存放过含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加盖、密封，保持密闭。废溶剂、废吸附剂、沾有涂料或溶剂的废弃物应放入具有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密闭容器或包装袋中。贮存应按照GB 18597的相关要求执行。
6.8 封闭区域或封闭式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依法设立的排气筒、通风口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禁止露天或在开放式空间内进行喷漆、干燥作业。
6.9 VOCs废气收集系统风罩（集气罩）的设置应符合GB/T 16758的规定。采用外部排风罩时，应按GB/T 16758、WS/T 757规定的方法测量控制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的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0.3m/s。
6.10 针对采用湿法除漆雾的汽车维修企业，废水液面VOCs排放控制应符合GB 37822的规定
6.11 其他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按GB 37822规定执行。
[bookmark: bookmark7][bookmark: bookmark8][bookmark: _Toc226647414][bookmark: _Toc226540630][bookmark: _Toc29810633][bookmark: _Toc6722]台账记录要求
7.1 企业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GB 37822和HJ 944要求建立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7.2 涂料、稀释剂、胶粘剂、固化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台账应包括名称、类别、使用量、回收量、废弃量、每种处于施工状态下含VOCs原辅材料的VOCs含量报告和使用说明，其中VOCs含量报告以有相关国家单位认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为准；各类含VOCs原辅材料的来源及使用证明等资料。
7.3 有组织管控台账应包括生产工艺设备和废气收集处理系统主要运行和维护信息，污染治理设施的记录台账应包括运行参数、进出口风量、排放浓度（汽车维修企业自行监测报告）、污染因子、停运时间等，吸附装置应记录吸附剂种类、碘值、更换/再生周期与更换量、操作温度等；热力燃烧装置应实时记录燃烧温度曲线、烟气停留时间和烟气含氧量等；催化氧化装置应记录催化剂种类、催化剂更换日期、操作温度等；其他污染治理设施，应记录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主要操作参数；过滤材料应记录更换和处置记录。保存相关合同、票据。
7.4 无组织管控台账应包括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系统、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的主要运行信息，如运行时间等；记录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记录废溶剂、废吸附剂、沾有涂料或溶剂的棉纱/抹布等危险废弃物的处理量和去向，保存相关合同、票据。
[bookmark: _Toc226647415][bookmark: _Toc226540631]监测要求
[bookmark: _Toc29810634]8.1 一般要求
[bookmark: _Hlk36197076]8.1.1 汽车维修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HJ 819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8.1.2 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应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要求执行。
8.2 有组织排放监测要求
8.2.1排气筒出口应按照GB/T 16157的规定设置永久采样监测孔、采样平台及其相关设施。若处理设施处理多个来源的废气时，应在废气合并后进入处理设施前的总管上设置采样孔。
8.2.2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应当按照 GB/T 16157、HJ/T 397、HJ 732、HJ/T 373、HJ 1286、HJ 836和有关国家规定执行
8.2.3 本文件规定的排气简中污染物浓度限值和处理效率是指喷烤漆作业时段内不得超过的值，可以在喷烤漆时段内实行连续监测1小时获取平均值，对于间歇式排放且排放时间小于1小时的，则应在排放阶段实现连续采样，或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4个样品并计算平均值。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与日常实际运行工况相同。
8.3 无组织排放监测要求
8.3.1 对厂区内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进行监控时，在调漆房、喷烤漆房等密闭场所的门窗或通风口、其他开口（孔）等排放口外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若调漆房、喷烤漆房等密闭场所不完整（如有顶无围墙），则在操作工位下风向 1m，距离地面1.5m以上位置处进行监测。
8.3.2 厂区内无组织排放监控点位任意1小时平均浓度的监测应采用HI 604、HJ/T 55规定的方法，以连续1小时采样或监测获取平均值，或在1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3~4个样品或取得3~4次测定值计平均值。NMHC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应按照HJ 604规定的方法采用容积不少于1L的气袋采集1个样品的测定值，或便携式仪器监测的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5337][bookmark: _Toc3089][bookmark: _Toc1116]8.4 大气污染物测定方法
对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测定采用表5所列的方法文件。本标准实施后国家或地方发布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文件，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表5 污染物测定方法
	[bookmark: _Hlk36197090]序号
	污染物
	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苯、
苯系物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固定污染源废气 苯系物的测定 气袋采样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1261

	2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2

	
	
	[bookmark: _Hlk1919400]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催化氧化-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HJ 13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便携式气相色谱-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法
	HJ 1332

	3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重量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bookmark: _Toc31659][bookmark: _Toc29810637]4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1

	5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bookmark: _Toc226540632][bookmark: _Toc226647416]实施与监督
[bookmark: _Toc29810638][bookmark: _Hlk29806772][bookmark: _Hlk35866120][bookmark: _Hlk34063519]9.1 本文件由具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9.2 汽车维修企业是实施排放标准的责任主体，应采取必要措施，达到本文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9.3 对于有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或自动监测时，按照监测标准要求测得的任意1小时或1小时内平均浓度值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或污染物处理效率低于本文件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对于厂区内无组织，按照本文件要求测得的任意1小时或1小时内平均浓度值或任意一次浓度值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9.4 若同一时段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场检查的手工监测数据与自动监测数据不一致，优先使用符合法定监测标准的手工监测数据作为判定是否超标和自动监控设备是否正常运行的依据。
9.5 企业未遵守本文件规定的措施性控制要求，属于违法行为的，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9.6 本文件实施后，需要对现有企业排污许可证进行变更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本文件实施之日前依法变更排污许可证。


[bookmark: _Toc226540633][bookmark: _Toc226647417]附录A（规范性）吸附剂（活性炭）更换和技术指标要求
A.1汽车维修企业应参照公式（A.1）计算吸附剂（活性炭）更换周期。
                                   （A.1）
式中：T——更换周期，d；
      M——吸附剂（活性炭）的用量，kg；
      s——动态吸附量，%；（一般取值20%，若取值高于20%，应提供含有动态吸附量取值依据的吸附剂（活性炭）性能证明文件）；
      c——进出口的VOCs浓度差，mg/m3；（按以下顺序优先采用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有效连续在线监测数据、便携式监测仪器现场执法监测数据、监督性监测数据、竣工验收监测数据及委托监测机构开展手动监测数据）；
      Q——风量，m3/h；
      t——运行时间，h/d。
表A.1 吸附剂（活性炭）技术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限值

	
	颗粒活性炭
	蜂窝活性炭

	碘值/（mg/g）
	≥800
	≥650


[image: ]
1
1
image1.tiff




image1.jpeg




